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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處機制。兩岸與東南亞國家警方亦曾多次合作進行查緝行動，包括民 100 年 6 月「0310

專案」與 9 月「0928 專案」，以及 101 年 5 月「1129 專案」與 8 月「0823 專案」，共計逮

捕 2388 人，對跨境詐欺犯罪予以迎頭痛擊，甚具指標意義，一般民眾對此都有明顯感受，

詐欺案件數之所以趨於下降，是我國與各國治安機關聯合積極取締所致，不然將更嚴重。 

三、所謂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兩岸詐騙犯罪手法仍不斷推陳出新。主要是詐欺犯鑽研電

信，運用網路科技轉接作業，並且移往他國架設境外機房，企圖規避查緝，並轉進深入中

南半島，甚至南洋諸國。凡此可以看出，此類詐騙犯善於鑽營法律漏洞或執法死角，並藉

擴散流竄，找尋存活空間，這也是「斬草不能除根」的原因所在。 

四、警方目前正在研議修正組織犯罪條例，擬將電信網路詐欺集團納入，除可加重刑責，犯者

還要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三年，這就抓對詐欺犯的要害了。「強制工作」是補充刑罰不足

、協助罪犯再社會化的有力之法，兼具培養其勤勞習慣、正確工作觀念、習得一技之長等

功能，或許有助於日後返回社會時，能達到矯治和教化的目的。希望政府早日將電信網路

詐騙集團視為組織犯罪，以為警方強力執法的後盾，而裨益取締詐欺犯工作朝有利情勢發

展，並能降低對民眾生活的危害，還給老百姓安寧的生活空間。 

（三十七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少子化浪潮即將「大衝擊」台灣高等

教育，特表芻議！據判明（105）年大學新生人數將不到 25
萬人，比起今（104）年新生人數減少一成（約 3 萬人），許

多私立學校將面臨招不到學生的困境。台灣高等教育新生人

數將自 2018 年開始逐年遞減，以一位新生一年 10 萬元的學

雜費來計算，整個高等教育即將短少 30 億元使用經費，後段

私立大學將首當其衝面臨缺少經費的問題。縮班減招後，師

資面臨失業的問題，要如何將具有專業知識的師資引入產業

界轉型高技術人才，有關是否已建立暢通管道？再者，因為

少子化的問題，學校為了生存，給予學生更多包容及讓步，

很多同學給了方便當隨便，平時翹課、上課態度欠佳（睡覺

、滑手機、聊天）、考試作弊、不交報告、不來應考等如此

荒唐行為，令人搖頭。肇致高等教育素質普遍下滑，連帶學

歷貶低，文憑貶值。嚴重影響國家整體競爭力式微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高鳳數位學院及永達技術學院兩所大學去年關門，教授被迫轉職。這只是少子化問題的冰

山一角。2023 年時，更會有 40 所私校退場、8 至 12 所國立大學整併。造成此問題主因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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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十幾年來，政府廣設大學及陸續推行各項建議，但多缺乏妥善規畫，結果是亂象叢生

。應了古人所云：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」之銘言。公私立大學校院增加了百餘所，資

源不敷分配，以致優者進步困難，劣者水準低落。培育之人力多不符社會發展之所需，尤

其是亂設「研究所」，濫授博、碩士學位，造成嚴重的浪費與社會問題。 

二、當前台灣教育面臨很多問題，包括少子化引發 105 年大限、流浪博士等，都與長期過度管

制有關。大學是為了創新，但台灣高教管制結果，根本不可能，大學競爭力愈來愈差；這

幾年為了提升大學競爭力，改看論文數量，忘了根本不代表教育品質，必須想新的管制方

式解決舊問題。不斷的管制，使得台灣高教陷在難以動彈的泥沼中。 

三、在整個教育市場中，其實學生才是主角，大學應該是為了服務學生學習知能需求而存在，

所有學校都是教育服務的供應商，而非為了養老師而存在，教育部不能只擔心國立大學教

職員的公務員飯碗不保，不但將大部分的經費補貼都給國立大學，還能夠在少子化、生源

不足的情況下不減招也不漲學費，在這種不公平的境遇下，私立大學不管辦學好壞都沒水

喝，試問教育部拿納稅人的錢只照顧國立大學而非整個教育界，那麼私立學校學生的權益

和未來又在哪裡呢？國立大學只顧著怎麼合併才能繼續獲取經費、私立大學只能等著倒閉

，如此環境怎麼帶給學生良好的學習品質？如果教育部照顧不了私立大學，應該鬆綁對於

私立大學的諸多管制，讓私大能夠自由發展，也不需擔心學校亂漲學費，假設學費調漲能

投資更好的師資和設備，誰說不能建立起好的口碑為私校殺出一條血路呢？ 

四、教育部應努力讓既有學校轉型，後段大學不必追求綜合型或研究型大學的目標，而是探討

如何專精於不同的技術領域，與企業合作爭取職業訓練計畫，甚至不同企業按其需要，開

設客製化課程，從事短、長期訓練，滿足企業需要。按照社會不同層次需求，設立不同層

次大學系統，培養不同層次的人才，讓學生畢業即就業，解決高學歷、高失業的問題；但

在師資、設備、學生仍不符規定時，也該有明確且強硬的退場機制。 

（三十八）本院陳委員唐山，為《護照條例施行細則》限制人民使用母

語拼寫姓名英譯之自由，顯然有違國際社會尊重語言權之時

代潮流，爰建請外交部修正相關規定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《護照條例施行細則》第 3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時，無外文姓名者

，以中文姓名之國語讀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母。但已回復傳統姓名之原住民，其外文姓名

得不區分姓、名，直接依中文音譯。依此規定，除原住民外，各族群申請護照之姓名英譯

悉應採行國語讀音拼寫，致民眾擬以其他母語申辦護照時橫生阻礙。 

二、按，漢字文化圈涵蓋中國、朝鮮半島、日本、台灣、越南等地，漢字係表意文字，同文化

圈皆能以自身語言閱讀漢字，古代官方及知識分子使用文言文為書面語言，即使讀音各異


